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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、福建省政府纠风办、福建省监察厅、福建省物价局、福建

省财政厅、福建省审计厅、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公布福建省第二批规范

教育收费示范县（市、区）的通知 

 
(闽教监〔2008〕10号) 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纠风办、监察局、物价局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、新闻（文化）出版局： 

  2007年，全省各地按照省教育厅等七部门《关于开展创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（市、区）活动的

实施意见》（闽教监[2006]15号）的要求，继续深入扎实地开展创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（市、区）

活动，推动教育收费工作进一步规范化、制度化、法制化，涌现出一批依法治教、规范收费、勤俭办

学、行风良好的先进集体。为弘扬正气，更好地推动创建工作深入开展，根据县、市两级治理教育乱

收费局际联席会议自评和申报的情况，经组织检查审核，省治理教育乱收费厅际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

对通过检查验收达到福建省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（市、区）标准的福清市等13个县（市、区）予以公

布。 

  希望被公布的县（市、区）珍惜荣誉，总结经验，再接再厉，再创佳绩，真正发挥典型示范作

用，为全省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同时，也希望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和

广大教育工作者，认真学习他们的典型经验，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牢

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采取措施，加大力度，扎实有效地开展创建

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（市、区）活动，不断深化改革，开拓进取，深入推进全省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

设，促进全省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。 

  附：福建省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名单 

 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政府纠风办 

  福建省监察厅 福建省物价局 

 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审计厅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 

  二○○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

福建省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名单 

  福州市: 福清市、仓山区、马尾区 

  泉州市：晋江市、洛江区、永春县 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  漳州市：芗城区、东山县 

  厦门市: 翔安区 

  南平市：光泽县 

  龙岩市：漳平市 

  三明市：明溪县 

  宁德市：蕉城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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